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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0� � � � � � �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5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10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2025年修

订）》的规定，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10月快递服务主

要经营指标情况如下：

一、公司2025年10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

项目 2025年10月 同比增长

快递服务业务收入（亿元） 44.95 -0.88%

完成业务量（亿票） 21.35 -5.11%

快递服务单票收入（元） 2.11 4.46%

二、数据说明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可能会与定期报告数据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相关

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002761� � � � � � � �证券简称：浙江建投 公告编号：2025-115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审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事项会议安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国新

建源股权投资基金（成都）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购买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05%股权、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4.73%股权、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4.78%股权，并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有关工作安排，拟于近期审核公司本次交易事项，

具体会议时间待确定后另行公告。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

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

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997� � � � � � � �证券简称：瑞鹄模具 公告编号：2025-067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权益分

派方案已经2025年4月14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期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

方案并实施，故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授权及董事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根据本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25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实施利润

分配方案如下：“公司拟以截至2025年9月30日的总股本209,321,32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1.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

配总额为人民币31,398,198.75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 ” 董事会审议利润分

配预案后至实施前若股本发生其他变动的，将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

行调整。 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已于2025年10月2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2、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距离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09,321,325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

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1.3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

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

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1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26日。

2、除权除息日（红利发放日）：2025年11月27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利润分配对象为：截至2025年11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11月27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39 芜湖宏博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申请日2025年11月17日至登记日2025年11月26日），如

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相关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

内，如本人确定依法减持公司股份的，将以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价格

进行减持。 如自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至披露减持公告期间公司发生过派息、送股、公积金

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人的减持价格应相应调整。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根据上述承诺，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将对上

述最低减持价格限制作出相应的调整。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为12.48元/股，2020年

年度权益分派、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上述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11.18元/股；本次权益分派后，上述

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11.03元/股。

七、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吴娟

联系电话：0553-5623207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688619� � � � � � � � � �证券简称：罗普特 公告编号：2025-052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日（星期一）9:00-10: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至11月28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

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ropeok@ropeok.com进

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10月28日发布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2月1日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此次活动将采

用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参与线上互动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前三季度的经营成果

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日（星期一）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陈延行先生

独立董事：陈清林先生

财务总监：孙龙川先生

董事会秘书：赵丹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12月1日（星期一）9:00-10: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至11月28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

ropeok@ropeok.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电话：0592-3662258

邮箱：ir.ropeok@ropeok.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688072� � � � � � � �证券简称：拓荆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0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水家900号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3

普通股股东人数 2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05,072,45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05,072,4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539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53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吕光泉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拓荆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赵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5,063,895 99.9918 4,438 0.0042 4,120 0.0040

2.00�关于修订及废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0,596,304 95.7399 4,472,029 4.2561 4,120 0.0040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0,165,500 95.3299 4,902,833 4.6661 4,120 0.0040

2.03议案名称：关于废止《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5,063,230 99.9912 5,103 0.0048 4,120 0.0040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0,166,596 95.3309 4,901,737 4.6651 4,120 0.0040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0,595,639 95.7393 4,472,694 4.2567 4,120 0.0040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0,597,594 95.7411 4,470,739 4.2549 4,120 0.0040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0,597,810 95.7413 4,470,523 4.2547 4,120 0.0040

2.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0,596,930 95.7405 4,471,403 4.2555 4,120 0.0040

3.00�关于公司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关于与A公司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5,053,961 99.9824 7,772 0.0073 10,720 0.0103

3.02�议案名称：关于与B公司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5,053,631 99.9820 8,102 0.0077 10,720 0.0103

3.03议案名称：关于与江苏先科半导体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5,054,511 99.9829 7,222 0.0068 10,720 0.010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

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32,862,620 99.9739 4,438 0.0135 4,120 0.0126

3.01 关于与A公司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2,852,686 99.9437 7,772 0.0236 10,720 0.0327

3.02 关于与B公司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2,852,356 99.9427 8,102 0.0246 10,720 0.0327

3.03

关于与江苏先科半导体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增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2,853,236 99.9454 7,222 0.0219 10,720 0.032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议案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腾越、谢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002709� � � � � � � �证券简称：天赐材料 公告编号：2025-128

转债代码：127073� � � � � � � �转债简称：天赐转债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赎回“天赐转债”的第六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赎回价格：100.29元/张（含息、税）

● 赎回条件满足日：2025年11月11日

● 赎回登记日：2025年12月2日

● 赎回日：2025年12月3日

● 停止交易日：2025年11月28日

● 停止转股日：2025年12月3日

● 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2025年12月8日

● 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5年12月10日

● 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 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债简称：Z赐转债

● 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12月2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天赐转债” 将被

强制赎回，特提醒“天赐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本次赎回完成后，“天赐转

债”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天赐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天赐转债” 存在被质押或被冻

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 风险提示：根据赎回安排，截至2025年12月2日收市后尚未实施转股的

“天赐转债” 将按照100.29元/张的价格强制赎回，因目前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差

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 特提醒“天赐转债”持有人注意在期限内转股或卖出。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1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天赐转债” 的议案》。 结合当前市场

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综合考虑，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天赐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利，并授

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天赐转债”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相关规定及《广州天赐高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

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天赐转债” 的相关

规定，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883号文）核准，公司于2022年9月23日公开发行了34,105,

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410,500,000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395,079,452.82元。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已对前述募集资金净额进行验证，并出具了致同验字（2022）第 110C000572�号《验

资报告》。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2]999号” 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34,105,000张可

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2年10月27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天赐转债” ，债券代

码“127073”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根据《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天赐转债” 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

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3年3月29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7年9月22日）

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公司于2023年5月15日实施2022年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

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天赐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48.82元/股调整

至48.2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16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天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2、 公司于2023年5月3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2021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 回购注销手续办理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由1,926,661,516股减少为1,925,333,110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

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天赐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

48.22元/股调整为48.23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7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天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3、公司于2023年10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2021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手续，回购注销手续办理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925,334,258股减少为1,924,156,460

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

“天赐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48.23元/股调整为48.25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

10月26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天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

公告》。

4、公司于2023年11月14日召开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下修正“天赐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

款全权办理本次向下修正“天赐转债” 转股价格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本次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以及其他必要事项。董事会决定将“天赐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48.25元/股向下修正为28.88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11月15日起生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向下修正天赐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5、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实施2023年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

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天赐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28.88元/股调整

至28.58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4月2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天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6、公司于2024年5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2021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

续，回购注销手续办理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924,156,986股减少为1,918,823,609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天赐

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28.58元/股调整为28.59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15日

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天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7、 公司于2025年2月1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2021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手续，回购注销手续办理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918,825,051股减少为1,914,343,762

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

“天赐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28.59元/股调整为28.60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2

月17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天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

告》。

8、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实施2024年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

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天赐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28.60元/股调整

至28.5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22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天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二、“天赐转债” 有条件赎回条款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

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

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票面总金额；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

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触发的情况

自2025年9月29日至2025年11月11日公司股票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 “天

赐转债”当期转股价格（28.50元/股）的130%（即37.05元/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已触发“天赐转债” 有条件赎回条款。 2025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天赐转债” 的议案》。 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

况，经过综合考虑，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天赐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

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于赎回登记日收盘后全部未转股的“天赐转债” ，并授权公司管理

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天赐转债”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

三、赎回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天赐转债” 赎回价格为100.29元

/张（含息、含税）。 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i：可转换

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5年9月23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5年

12月3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1.50%×71÷365≈0.29元/张每张

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29=100.29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核准的价格为准。公

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12月2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全体“天赐转债”

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告“天赐转债” 持有人

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2、“天赐转债” 自2025年11月28日起停止交易。

3、“天赐转债” 的赎回登记日为2025年12月2日。

4、“天赐转债” 自2025年12月3日起停止转股。

5、“天赐转债” 赎回日为2025年12月3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

12月2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天赐转债” 。本次赎回完成后，“天赐转债” 将在

深交所摘牌。

6、2025年12月8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国结算账户），2025年12月

10日为赎回款到达“天赐转债” 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天赐转债” 赎回款将通过可转

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天赐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7、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公司将按照相关监管规则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

果公告和“天赐转债” 的摘牌公告。

四、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一）“天赐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

申报。 具体转股操作建议债券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二）可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1张，每张面额为100.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

为1股；同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

股份须是1股的整数倍，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

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票面余额

及其所对应的当期应付利息。

（三）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的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

一交易日上市流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五、风险提示

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12月2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天赐转债” 将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

回完成后，“天赐转债” 将在深交所摘牌。 投资者持有的“天赐转债” 存在被质押或冻结情

形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本次“天赐转债” 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差

异，特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六、联系方式

咨询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0-66608666

联系邮箱：IR@tinci.com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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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召开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全体与会代表一致同意选举蔡晓贤女

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经审查，蔡晓贤女士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本次选举完成后，蔡晓贤女士将担任职工代表董事，并与公司其他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蔡晓贤女士担任职工代表董事后，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候选人简历

蔡晓贤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8年出生。 2006年10月至2007年12月任河南通达电

缆有限公司质检科科长；2007年12月至2025年11月任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蔡晓贤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蔡晓贤女士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 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其他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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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1月19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1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9日上午9:15一9:25，9:

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

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董事会办公室；

（4）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马红菊女士；

（6）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本次股东大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25人， 代表股份105,212,55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46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97,070,09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86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9人，代表股份8,142,4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9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9人，代表股份8,142,465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9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9人， 代表股份8,142,46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9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一、《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结构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758,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85％；反对428,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72％； 弃权25,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8,4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243％；反对428,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613％；弃权2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二、《关于增补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707,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304％；反对43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65％；弃权2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4,4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752％；反对432,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067％；弃权2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1％。

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三、《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各子议案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3.01审议《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824,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07％；反对363,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5％； 弃权2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53,9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287％；反对363,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643％；弃权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02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757,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75％；反对428,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69％； 弃权26,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7,4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120％；反对428,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576％；弃权2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03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824,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08％；反对361,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6％； 弃权26,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54,0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299％；反对36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97％；弃权2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04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689,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25％；反对496,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19％； 弃权26,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19,0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720％；反对496,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77％；弃权2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05审议《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821,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81％；反对363,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5％； 弃权27,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51,1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943％；反对363,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642％；弃权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1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06审议《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757,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75％；反对428,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69％； 弃权26,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87,4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120％；反对428,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576％；弃权2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07审议《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721,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34％；反对463,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02％； 弃权27,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1,5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711％；反对463,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75％；弃权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1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08审议《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789,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81％；反对399,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00％；弃权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19,6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075％；反对399,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101％；弃权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四、《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712,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43％；反对473,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01％； 弃权26,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41,9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532％；反对47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164％；弃权2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议案五、《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43,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672％；反对465,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560％；弃权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1,6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723％；反对46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206％；弃权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0％。

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黄辽希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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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11月19日收到杨雄先

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杨雄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 杨雄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将不在公司以及下属控股

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

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具体职

务

是否存在未履行完

毕的公开承诺

杨雄

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主任委员

自公司股东会选举产

生新任独立董事之日

2027年5月20日

个人原

因

否 不适用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董事会于2025年11月19日收到杨雄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杨雄先生因个人原因

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 杨雄先生

辞去上述职务后，将不在公司以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杨雄先生在其任职期

间，与公司、董事会并无意见分歧，亦不存在与其辞任有关的其他事宜需提请公司股东和

债权人注意。 截至本公告日，杨雄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

诺事项。 杨雄先生将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其辞任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依法

规范运作和公司的正常经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金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杨雄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

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但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占公司董事会人数比例低于三分之

一且独立董事中欠缺会计专业人士，杨雄先生的辞职将在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

董事后生效，在此之前杨雄先生将继续履职。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及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补选和相关后续工作。 公司董事

会对杨雄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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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2025年第12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2025年第12次会议，根据

《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经董事长王志清召集，于2025年11月19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

参加会议的董事确认会前均已收到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已达法定人数，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长王志清，董事成国伟，独立董事孙铮、陆雄文、罗群、冯咏仪、郑洪峰，职工

董事揭小清审议了有关议案，一致同意并做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启动云南昆明长水机场机务区自有资产国土征收和资产处置相

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长水街道办事处对公司下属东方航空云南有限公

司的土地、房屋建筑物及配套固定资产设施设备实行征收。 相关议案已经过董事会规划

发展与数字化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东航进出口将所持供应链公司49%股权协议转让至东航物流的

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东方航空进出口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将所持上海东航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49%股权转让给公司关联方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价格

以经备案的供应链公司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按股比确定，评估基准日为2025年6月30日。

待相关方签署协议后，公司将根据上市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相关议案已经过董事会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规划发展与数字化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出售绥宁路上航虹桥基地土地房产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上海航空有限公司将绥宁路上航虹桥基地土地、房屋及相关附属设施

设备资产整体转让给公司关联方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中国货运航空有限公

司，协议转让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资产评估金额，评估基准日为2025年6月30日。 待相关

方签署协议后，公司将根据上市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相关议案已经过董事会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董事会规划发展与数字化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内部审计工作计划的议案》

相关议案已经过董事会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9日


